
关于深圳宝业恒与上海谱尔有关商标侵权纠纷一案说明 

一、本次诉讼与“西玛克”商标无关。（第 12页） 

二、本次诉讼与美国 C‐MARK商标无关。（第 14页） 

三、本次诉讼不针对深圳宝业恒长期不正当竞争（将另案处理）。（第 12 页） 

 

一审明确： 

一、上海谱尔与龚立本人不需要就侵权行为赔礼道歉（第 8 页） 

二、C‐MARK.com 域名不侵权，也不存在不正当竞争（第 8页） 

 

二审明确： 

一、上海谱尔对外宣称的“美国 C‐MARK公司”真实存在并非虚构。（第 12 页） 

二、美国 Paul Audio Inc.在中国、美国都合法拥有“西玛克”注册商标。（第 12 页） 

三、“C‐MARK Light & Sound Inc.（美国 C‐MARK公司）”在 1996/7/1 将商誉、公司商业用名转让给美国 Paul Audio 

Inc.真实。（第 12 页） 

四、深圳宝业恒将 94 春晚列为中国 C‐MARK品牌的成功案例进行不实宣传被证实。（第 12 页） 

 

本案最终明确： 

一、上海谱尔销售“西玛克”产品被确认拥有中国合法商标，与深圳宝业恒指控的侵权、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关

（第 12 页） 

二、使用“美国 C‐MARK公司”进行宣传不存在侵权行为。（第 14 页） 

三、C‐MARK.com 域名不存在侵权，也不存在不正当竞争。（第 8 页、12页、附后广告封面内容） 

四、“美国 C‐MARK公司”并非虚构，真实存在。（第 12 页） 

五、美国 Paul Audio Inc.拥有 C‐MARK商业用名，在美国 Paul Audio Inc.公司也叫美国 C‐MARK公司。（第 12 页） 

六、上海市高院判决明确深圳宝业恒不得就 94春晚赞助商一事在做虚假宣传。（第 13 页） 

七、上海谱尔销售的是“美国 C‐MARK公司”生产的“西玛克”产品，深圳宝业恒销售的是中国生产的 C‐MARK

品牌的音响产品，为了使二者明确区分，避免一个美国 C‐MARK 公司产品与一个中国 C‐MARK 音响产品混淆，

上海谱尔将刊登声明，去除该混淆，避免消费者产生困惑。（第 14 页） 

 

关于本案后续有关情况说明： 

无论案件结果如何，一件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深圳宝业恒长期对外宣称他们销售的所谓 C‐MARK 是美国制造、美国

品牌、国际品牌均为虚假宣传！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都是在中国制造” 

 

早在有关中国 C‐MARK商标侵权案开始前，美国 Paul Audio Inc.就在美国正式起诉深圳宝业恒法人代表周宝宁，目前

周宝宁自称拥有的美国 C‐MARK商标已经被美国上诉法庭判定“自始无效”（详见美国政府网站

http://ttabvue.uspto.gov/ttabvue/v?pno=92049924&pty=CAN&eno=58） 

 

本轮庭审记录显示，深圳宝业恒大量不实的、虚假宣传材料已经被揭露，从 1999 年开始的美国制造、美国品牌、

国际品牌等等，该公司自己承认：他们所销售的 C‐MARK产品从来就不是美国生产，从来就是深圳制造。 

 

美国 Paul Audio Inc.（C‐MARK公司）目前已经在中国成立美商独资音响销售企业“西玛克（上海）音响有限公司”，

相关美国公司不会坐视不理，深圳宝业恒会因为长期搭洋品牌的便车，侵犯中国消费者知情权，最终一定会受到法

律制裁。 

 

 

 

上海谱尔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20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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